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关于第三届第一次教职工大会提案征集的通知

为充分发挥学院全体教职工在谋划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推动中医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南京中医药大学提案工作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对学院二级教职工大会提案征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案征集时间
截止2021年9月5日下午4时。
二、提案征集要求
教职工大会提案是教职工参与学院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提案征集工作是教职工大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学院工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对于推进学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积极为学院发展建言献策也是学院教职工履行职责、行使民主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
1.请各教研室、科研中心（所）、办公室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布置落实提案征集工作；要注意把握提案质量，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提交的提案应具一定的代表性和针对性。
2.全院教职工应以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行使自己的提案权，撰写提案应深刻领会选题初衷、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简明扼要建言献策，保证提案的严肃性、科学性、可行性。
3.提案由“提案名称” “提案内容”和“建议措施”三部分构成。“提案名称”要写明要求解决的问题；“提案内容”要写明提出提案的理由、原因和依据；“建议措施”要写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对策。提案表格（见附件），可以A4纸打印或用钢笔书写，允许另附页。
4.提案撰写要求一事一案，必须是由一位教职工作为主提案人提出，两位或两位以上教职工附议，且每位提案人、附议人都应在书面的提案表上亲笔签名后方为有效。
三、提案征集范围
提案要在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注意切合实际，仅限于学院职责范围和教职工大会职权范围内事宜。
本次提案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和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院“十四五”事业发展需求，就人才培养、师资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技发展、党的建设、开放协同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及其他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征集提案。
提案主题：
1.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意见和建议。
2.关于师资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3.关于聚焦中医学科建设、学科攀峰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4.关于加大重大重点科技项目承接能力的意见和建议。
5.关于党的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6.关于开放协同发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7.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8.关于落实师生为本理念，切实解决广大教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9.其他有关学院改革发展和教职工普遍关心事项的意见和建议。
以下内容不应作为提案提出：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不属于学院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问题；属于应向有关信访部门反映或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或揭发的问题；为代表本人或他人解决个人具体困难的问题。
四、提案的报送
纸质稿请送交B13-515办公室或汉中门8号楼501-2办公室，电子稿发送至nzyyldw@163.com。联系人：卞嵩，联系电话：86587820、8581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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